
受教育权既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文件确认和保障的一

项重要的公民权利, 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

家确认的宪法权利。到目前为止, 我国法学界对这方

面尚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 司法实务界也

未建立一套完善而有效的救济机制。理论研究的相

对滞后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在公民受教

育权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公民受教育权受到

侵害时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本文从对我国

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入手, 试图对完善受教育权的

救济制度做些初步分析。

一、对受教育权的理论分析

( 一) 受教育权的性质———从义务观到权利观

1.受教育的义务观

近代教育立法始于义务教育立法, 宗教改革和

资产阶级革命是其直接根源和推动力。宗教改革运

动中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了和天主教争夺教民 ,

都提出了普及教育的思想, 并把接受教育作为信徒

对上帝的义务; 而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谋求将开办

学校权从天主教会手中夺过来, 另一方面又利用普

及教育, 在全体国民中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说,

在 18- 19 世纪, 人们普遍把受教育看成是对上帝和

国家的义务。

2.受教育的权利义务观

以 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的颁布为标志, 对受教

育性质的认识进入权利义务一体化时期。魏玛宪法

首创社会权利入宪之先河 , 使养育子女、劳动、受教

育等具有了权利义务的双重性质。该宪法专辟一章

“教育与学校”, 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通过免费和强

制入学来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同时也明确规定 ,

“受国民小学教育为国民普通义务”。这种立法模式

得到迅速传播, 许多国家在自己的宪法和法律里也

都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

3.受教育的权利观

尽管受教育的权利义务观长期占据主流理论的

地位, 但由于其本身难以解决权利义务理论的困惑,

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社会从践踏人权的两次人类灾难中汲取教训 ,

把人的尊严和权利视为国家法律的最终追求目标,
人类逐渐走向一个权利的时代。受教育也从过去义

务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成为受教育主体可以向国家、

社会、家长主张的权利。二战后的许多国际人权文件

都确认了受教育权的人权地位, 并且将接受义务教

育视为儿童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提供、实施和保障儿

童接受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义

务。(《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 13 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28 条。)
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发展的总趋势是, 从强调受

教育的义务性逐步转向强调其权利性。

在我国, 1954 年、1975 年和 1978 年颁布的三部

宪法都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

利”。现行的 1982 年宪法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受教育权利义务一

体化的立法模式, 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模糊, 学术界

对此有不同看法。如张庆福教授认为, 我国宪法把受

教育权既规定为公民的权利, 又规定为公民的义务,

“实际上是不妥的”,“混淆了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

关系”。[1]但主流观点是权利义务观。如“受教育是社

会与个人的共同要求, 在法律上应表现为权利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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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统一”。[2]“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体

现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3]特别是对义务教

育的性质, 更明确地认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 权利义务一体化的立法

模式, 会造成认识上的困惑。在受教育权的问题上,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并非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统一 ,

而是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国家、社会、家长承担为

公民提供教育的义务的统一。例如子女有接受教育

的权利, 孩子的父母承担送其子女接受教育的义务,

而不是将接受教育同时视为孩子的权利与义务。这

样的理解, 符合社会教育中两大主体的实际关系, 国

家、社会、家长为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 承

担相应的义务, 而公民要接受相应的教育, 可以主张

受教育的权利。(现实中 , 国家、社会、家长也可以为

公民主张受教育的权利, 例如家长可以向国家和社

会主张保障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这只是家长

代其子女主张权利 , 而不能理解为家长 本 身 的 权

利。)这样理解的话, 就能与宪法第 49 条第三款、《义

务教育法》第四条的规定相协调, 同时也符合世界教

育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 1982 年宪法第 49 条第 3
款规定: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义务

教育法》第四条规定: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

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 二) 受教育权的概念与体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 本文认为,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

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社会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

条件和机会, 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

力, 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享受

这一权利的主体是所有公民; 其义务相对人主要是

国家和社会, 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和社会积极提

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条件, 家长承担送其子女接受教

育的义务。

科学、严密的权利体系应当包括组成它的全部

要素, 并且是开放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受教育权的

体系就是对组成受教育权的各项内容进行分类 , 而

由划分出的各种权利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根据受教育权产生、发展的时间顺序, 可以将其分为

学习机会权、学习成功权。

1.学习机会权

学习机会权是指受教育者有权通过学习获得生

存与发展能力的可能性, 是接受任何等级教育的起

点、资格和身份。学习机会权又可以派生出入学升学

机会权和学生身份权。

( 1) 入学升学机会权 这类权利因国家在保障

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中的不同义务和责任而有所

不同, 其主要区别是所有权利主体接受义务教育的

学习机会权实质平等, 而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学习机

会权只是凭个人能力、在竞争选拔基础上的形式平

等。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机会权是指适龄儿童

进入小学, 小学毕业后可升入初中学习的权利。非义

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机会权包括义务教育以下和

义务教育以上阶段的权利。我国在非义务教育阶段,

特别是在义务教育以上阶段, 由法律确认的形式上

的机会平等权还没有完全的制度保障。当前高中及

高中以上阶段招生制度方面存在许多争议较大的问

题, 例如高考录取线和招生比例的问题一直是争议

的焦点。除了个别试点省市外, 全国统一命题、统一

阅卷、统一评分标准, 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笔

者认为, 虽然任何公平都是相对的, 各地教育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 要求全国高考录取线一刀切也不尽合

理, 但目前的高考录取线不统一, 已远远超出了合理

限度。类似的一些不公平实际上就影响到公民的入

学升学机会权。

( 2) 学生身份权( 学籍权) 学籍权是指作为受

教育者的学生在其所在教育机构拥有学生身份并利

用其条件学习的权利。任何人一旦有权进入某一教

育机构学习, 经登记注册后就成为该教育机构的学

生, 也就获得了相应的学生身份, 而一旦丧失学生身

份权, 其他形式的受教育权也一同丧失, 由于学生身

份权对受教育权的行使至关重要, 因而剥夺学生身

份权是严重的侵权, 法律对其保障也极为严密。在义

务教育阶段, 学生身份权无论何种理由都不得剥夺;

即使是非义务教育阶段, 非由法定理由并经法定程

序, 学生身份权也不得被剥夺。并且, 对于学生身份

权的剥夺, 法律应赋予学生包括诉讼途径在内的各

种救济手段。

2.学习成功权

学习成功权是教育过程结束时的结果权利。学

业完成后, 能否获得用以资证明学习成功的评价及

证明, 对于每个受教育者来说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

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 按照国家教学大纲的

要求, 修完规定的课程并达到符合要求的成绩, 学习

者就有权要求国家颁发学习成功的相应证 明 或 证

书。《教育法》第 42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了受教育者

的学习成功权 :“在学习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

价, 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

书”。可以看出, 学习成功权包括两种, 获得公正评价

权和获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权。为保障获得学业证

书学习证书权, 国家建立教育考试制度、学业证书制

度和学位制度。凡通过规定的考试并符合规定的条

件, 任何人都有权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然而在实践中, 尤其是高等教育学历方面, 有关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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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和学位证书的纠纷近年来也时有发生。大学生

诉母校拒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一些案件也引起了

法学界、教育学界甚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刘燕文

诉北京大学案”!"一审原告的胜诉 , 表明了法治和权

利观念正在逐步走向教育领域, 学生的受教育权越

来越受到实体法律的保障。

二、受教育权的救济保障

权利保障包括事前保障和救济保障 ( 即权利受

到侵害后的制度与措施保障)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受

教育权的救济保障。以下对西方宪法受教育权救济

保障的一般理论作一概述, 主要是关于宪法规定的

受教育权的法律效力问题。西方宪法受教育权救济

保障一般理论认为: 受教育权的规范效力有四种形

式。

( 1) 视为“方针条款”。所谓“方针条款”是指宪法

的规定是给予国家的权力( 尤其是立法者) 一种日后

行为的“方针指示”。其作用, 政治和道德意义大于法

律意义。

( 2) 视为“宪法委托”。“宪法委托”是指宪法在其

条文内 , 仅为原则性规定 , 而委托其他国家机关( 尤

其是立法者) 特定的、细节性的行为来贯彻。与“方针

条款”不同的是 , 宪法委托具有法律效力 , 如立法者

的立法违背社会基本权利之条款, 会产生违宪之后

果。

( 3) 视为“制度保障”, 将社会基本权利视同宪法

的一个制度保障。如以后立法者的立法违背这些制

度之基本内容及目的时, 将构成违宪之效果。这种观

点成为保障社会基本权利的一种主导理论。

( 4) 视为“公法权利”, 该理论认为 , 社会基本权

利是宪法赋予公民可以行使的公法权利, 受到侵害

时公民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救济, 如同自由基本权利

一样 , 具有直接的、强行的效力 , 可以个案直接请求

法院予以救济得以保护。“公法权利”是法律效力最

强的规范, 公民可以基于自身的地位, 通过法律途径

直接主张其自身的利益。因此, 个人有权获得社会对

其所追求的结果的认可, 国家也负有义务予以满足。

三、我国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和完善

200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在确认学生权益救济制度方面作了新规

定。《规定》明确了学生的六项权利和六项义务, 还为

学生规定了权利救济机制及申诉程序。新《规定》还

要求学校作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 必须遵

守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之、送达等程序义务 , 如

“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 须由校长会议

研究决定”,“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 应当出具处分决

定书, 送交本人。”新的行政法规的出台无疑会促进

受教育权的保护和救济, 下文从宪法救济和行政法

律救济的角度对完善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作一些初

步的探讨。

( 一) 受教育权的宪法救济

在我国 , 虽然受教育权被写入宪法 , 按照“公法

权利”说 , 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 , 其救济只

能根据宪法的规定, 通过宪法诉讼途径解决。但是我

国目前还缺乏宪法诉讼制度。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受

教育权被侵害的案件, 法院要么不予受理或驳回起

诉, 要么采取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方式予以救济。

中国违宪审查体制的复杂性及未被法律具体化的宪

法规范的不适用性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切

实保障。在中国现有的宪政体制下, 违宪审查权属于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

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同宪法相抵触, 应裁定中止诉讼, 逐级上报至最高

人民法院, 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出审查请求,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这些法律

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因此, 法院只有违宪疑问权

没有判断权。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案所作的批

复行为就曾受到质疑, 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吗? 至于宪

法规范未被法律具体化的情形, 由于法院没有宪法

解释权 , 宪法规范又比较抽象、原则 , 操作起来更加

困难。

为了确实保障个人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受教

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 中国应加紧探讨宪

法实施和保障机制。无论是建立宪法法院, 还是建立

宪法委员会 , 其目标是一致的 , 即加强违宪审查 , 赋

予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以直接效力[6]。只有建立宪法

救济制度, 才能使受教育权被侵害的案件通过民事、

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时得到救济; 也惟有如此, 才是增

强受教育权可诉性的根本出路。

!"北京大学 92 级无线电子学系博士研究生刘燕文 , 于 1996 年 1 月 10 日通过了所在系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系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

“授予博士学位 , 建议对论文作必要的修订”的决议。同月 19 日 , 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以 12 票同意、1 票反对的结果 , 建议授予刘博士学位。同月

24 日 , 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 , 投票结果是 6 票赞成、7 票反对、3 票弃权。因此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之后 ,
北京大学没有授予刘博士学位 , 也没有授予其博士毕业证书 , 而是为其颁发了博士研究生结业证书。同年 9 月 24 日 , 刘分别以北京大学和北

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为被告 , 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请求授予其博士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法院的判决结果: (1)撤销被告

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原告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 责令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

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2)撤销被告北京大学为原告刘燕文颁发的博士研究生结业证书; 责令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

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受 教 育 权 及 其 司 法 救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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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which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in and among many countries for many years. In terms of theory, this essay argues from the na-

ture, essence and system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protect it, the essay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right pro-

tection as“prior protection”and“remedy protection”, then demonstrates from the aspect of remedy protection and discusses the remedy

system for improv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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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受教育权的行政法律救济

受教育者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关

系通常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即行政关系。为

了切实保护作为行政行为相对方的受教 育 者 的 权

益,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和教育行政诉

讼制度。

1.拓宽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

在教育行政复议方面,《行政复议法》第一次将

教育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该法第 6 条第 9 项规

定: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

育权利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可以

申请行政复议。这无疑是中国立法在保护受教育权方

面的重大突破。另外, 根据同法第 7 条的规定, 受到行

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可以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

范性行政文件进行审查, 既行政相对人可对部分抽象

行政行为申请复议。这一规定, 不仅使更多的行政活

动受到法律监督, 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在行政复议中得到有效救济的机会。但是,《行

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等至今仍未将对受教育者的处

分等涉及受教育者重大利益的“内部人事处理决定”

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对于学生处分问题, 我国台湾

的立法中有特别规定,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于 1995 年

做出的 382 号解释规定:“学生对学校退学或类似之

处分行为, 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

会, 赋予遭退学处分学生得依法提起诉愿与行政诉

讼。”台湾这一立法值得我们借鉴, 笔者认为, 将可能

损害学生受教育权利的较重的几类处分纳入行政复

议的范围, 以适应依法治国及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需

要, 应当是可行的和有必要的。

2.完善行政诉讼救济途径

( 1) 扩大受案范围 2000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 其第 1 条第 1 款规定 :“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

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 依法提起诉讼的, 属于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没有沿用

“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 而改用了“行政行为”, 应当

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力。

( 2) 明确学校的被告主体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

法》做出的原则规定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

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 , 有权按照本法向人民法院 提 起 诉

讼。”这一规定确定了教育行政机关在教育行政管理

中处于管理者的地位, 因此处于被告的地位。但是,

不能把学校看作是行政机关。从《教育法》关于学校

行使权力的规定可以看出, 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

实质上行使着部分的教育行政管理权, 如管理和处

分教师、学生的权力等。因此, 可以将学校视为法律、

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 故而学校也就能够成为教育

行政诉讼中的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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